
雇佣情形下发生侵权时共同诉讼研究及策略建议
2022-06-13

在人身损害侵权诉讼中，责任主体往往较易明确，如存在多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必要共同

诉讼，被侵权人在一个诉讼案件中向法院主张要求各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若存在“雇主”这一主体加入人身损害侵权责任

关系中，责任主体的确立、是否必要共同诉讼的判断则较为复杂。

因“雇主”的存在，衍生出【被侵权人-侵权人-侵权人雇主】、【被侵权人-侵权人-被侵权人雇主】两种侵权责任关系模型，

而雇主与雇员系成立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是劳务派遣关系，也影响责任人的确立与共同诉讼情形的判断。

对于被侵权人而言，责任承担主体越多，最终胜诉判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也越大，故引发对于侵权人、侵权人雇主/被侵权

人雇主等主体是否能成立必要共同诉讼、是否会在法院依职权追加被告等程序问题。

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厘清诉权实现方式并为如何选择最优诉讼方案提出建议。

一、何为共同诉讼一、何为共同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

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其中，诉讼标的共同是指共同诉讼人对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有共同的权利义务，该种权利义务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性，决定

了所有权利人、义务人必须一同起诉、应诉，共同参加诉讼，由此导致诉讼主体必须合并，该种共同诉讼属于必要共同诉

讼；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仅是诉讼标的属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经当事人同意而进行的共同

诉讼，是非必要共同诉讼。

下文将重点讨论上述两种侵权责任关系模型下共同诉讼的责任类型及程序、诉讼策略选择等，即对侵权责任类型项下存在劳

动关系、劳务关系或是劳务派遣关系主体之间的共同诉讼问题进行讨论。

二、几种雇佣关系模型下二、几种雇佣关系模型下的责任类型的责任类型

1.雇员为侵权人，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及侵权人的雇主雇员为侵权人，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及侵权人的雇主

雇员在履行职务或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因雇员与雇主间关系的不同，导致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



①①  劳动关系及劳务关系情形下劳动关系及劳务关系情形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

权责任。”

即在劳动关系及个人之间劳务关系模型下，通常直接由用人单位或接受劳务一方直接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必要共同诉讼的

情形。若被侵权人将雇员（侵权人）、雇主（用人单位或接受劳务一方）列为共同被告，法院一般会向原告释明雇员的侵权

责任由其单位代为承担，建议撤回对雇员的起诉。

在此需延伸阐明的是，若雇主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虽然不存在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必要共同诉讼，但是存在多个合伙人

或多个经营人而导致应将各合伙人或各经营人均追加为被告的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

a.雇主为个人合伙：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非具有诉讼权利能力的合伙组织，应以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被告；

b.雇主为个体工商户：没有字号且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应将登记经营者、实际经营者列为共同

被告。

②②  劳务派遣情形下劳务派遣情形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处，劳务派遣单位仅在其过

错程度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若被侵权人主张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责任的，基于必要共同诉讼，该劳务派遣单位与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为共同被告。

2.雇员为被侵权人，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及被侵权人的雇主雇员为被侵权人，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及被侵权人的雇主

雇员在履行职务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受第三方损害的，除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外，能否以及如何向雇主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也会基于雇员与雇主间关系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

①①  劳动关系情形下劳动关系情形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2]的规定，被侵权人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及申请工伤保险赔偿仲裁，被侵权人无法

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将用人单位、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以不同路径行使权利），故不存在共同诉讼的情形。



②②  劳务派遣情形下劳务派遣情形下

在劳务派遣情形下，劳务派遣单位（即上文用人单位）、第三人（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与劳动关系情形一致，但劳务派遣

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责任划分则需要厘清。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劳务派遣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可以与

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在劳动关系上是一体的，用工单位并不属于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雇员（即被派遣劳动者）在工

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若用工单位不存在过错的，应由劳动派遣单位承担工伤赔偿，而劳动派遣单位能否向用工单位追偿，则

依据双方的协议约定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3]，若雇员的人身损害系用工单

位原因造成或用工单位存在过错的，由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③③  劳务关系情形下劳务关系情形下

在雇主与被侵权人间为劳务关系的情形下，被侵权人仍旧可以选择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也有权向接受劳务一方（即雇主）

主张权利，此时并非必要共同诉讼。

在此情形下，雇员对侵权人的请求权与对雇主的请求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侵权关系与雇佣关系），不存在请求权竞合的问

题，即在雇员遭受雇主之外的第三人（即侵权人）直接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被侵权人可同时以侵权人、接受劳务方作为被

告并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且因侵权人与接受劳务方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故接受劳务方应对侵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

责任（不真正连带），向被侵权人赔偿后再向侵权人进行追偿，若接受劳务方亦存在过错，法院还将对二被告酌定相应比例

的赔偿责任。

但在该情形下也有例外情形，在建设工程类案件中，存在大量劳务分包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

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条款对应的司法解释虽已失效，但在案例中仍被援引作为参考，即可知发包人分包人存在过错的情形下，也应承担连带

责任。

三、侵权诉讼案例中三、侵权诉讼案例中

法院对追加被告的处理法院对追加被告的处理

在侵权诉讼案例中，法院大都依据需审查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是否存在,或为全面了解案情同意原告申请追加被告的申请，已

检索的案例中尚未检索到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被告的先例，笔者总结认为有如下原因：

1.处分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基本上都自觉接受这一项原则的约束。人民法院广泛认为起诉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撤回起

诉是法律赋予原告的权利，如不征得原告同意则会使得法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使被追加的被告可能判承担实体责任，导

致其“无诉而判”。

2.如在一审中遗漏当事人，二审法院也可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在有救济途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则无

较大动力主动依职权追加被告，且若为查明事实也可追加为第三人，并非一定要追加为共同被告。

四、诉讼策略建议四、诉讼策略建议

 



在“雇员为侵权人，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及侵权人的雇主”情形中，不论是劳动关系及个人之间劳务关系或是劳务派遣，均由

法律规定的主体来承担责任，故不存在必要共同诉讼即法院不需依职权追加被告。但从诉讼策略选择方面而言，侵权人若是

个人，则考虑到其偿付能力有限，如被侵权人想要尽可能就侵权损害获得赔偿，则可将能够得知的有雇佣关系的当事人作为

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在“雇员为被侵权人，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及被侵权人的雇主”情形中，劳动关系与一般情形的劳务关系中因行权路径不同，

不存在共同诉讼，在诉讼策略选择上，选择劳动仲裁或选择起诉侵权人所依据的管辖规定不同，会导致因地区不同损害计算

的标准不同，被侵权人应考虑金额计算作为诉讼策略的辅助参考。而在劳务派遣及特殊的劳务关系（如建设工程中劳务分

包）中，存在被侵权人有多个雇主且雇主间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责任承担的大小均需法院进行认定及责任分配，故建议被侵

权人将所有相关主体作为共同被告一并提起诉讼。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

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92条第2款：“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

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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